关于公开征求《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
使用政策的通知》意见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持续拓展住房公积金使用边界，更好发挥其民生保障与经济支持助力作用。现向社会公开征求《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或书面信函方式提出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14日。

电子邮箱：jlszfgjjywc@163.com
邮寄地址：吉林市丰满区南山街225号吉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邮编：132013）



吉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6年4月22日


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及缴存人：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持续拓展住房公积金使用边界，更好发挥其民生保障与经济支持助力作用，拟对吉林市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如下。
一、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1.进一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
单人缴存住房公积金家庭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80万元，双人缴存住房公积金家庭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100万元。
2.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与比例政策
缴存人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已结清且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受贷款次数限制，无论在吉林市行政区内是否有住房，贷款利率均按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
缴存人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已结清，购买本市新建自住住房（新房）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总购房款的15%；购买本市再交易自住住房（二手房）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比例不高于抵押物评估价值的80%。
本政策期限至2027年12月31日。
3.进一步上浮购买“好房子”、绿色住宅最高贷款额度比例
缴存人家庭在我市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好房子”、一星级及以上绿色住宅等高品质住宅的，最高贷款额度上浮40%。
4.进一步放宽再交易自住住房公积金贷款房龄限制
缴存人家庭在我市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再交易自住住房（二手房）的，贷款年限与房龄之和不超过50年。
5.开展再交易自住住房“带押过户”公积金贷款业务
在二手房交易中，经原抵押权人同意，卖方无需结清原住房贷款，买方可申请公积金贷款，通过不动产转移登记、抵押权新设登记、原抵押权注销登记集成办理，以买方公积金贷款资金直接偿还卖方原住房贷款余额。
二、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
6.实行家庭成员代际互助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款
本政策施行后，购房人全款购买自住住房，优先提取本人及其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支付购房款，账户余额不足时，其子女、夫妻双方父母以自愿为原则，可申请一次性提取其住房公积金，所有提取人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总购房款。本政策期限至2027年12月31日。
7.实行家庭成员代际互助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
本政策施行后，购房人贷款购买自住住房，优先提取本人及其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支付首付款，账户余额不足时，其子女、夫妻双方父母以自愿为原则，可申请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所有提取人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首付款。本政策期限至2027年12月31日。
8.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补贴物业费
缴存人（或配偶）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拥有自住住房的，每自然年度可就一套住房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贴补物业费，夫妻双方每年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3000元。
9.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买车库（位）费用
本政策施行后，缴存人（或配偶）在吉林市行政区域内购买有产权登记的车库（位），以车库（位）的不动产权证书登记日期为准，一年内申请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夫妻双方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税收完税证明载明的购置金额；购买新建自住住房，且在同一小区购买无产权登记的车库（位），以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日期为准，一年内申请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夫妻双方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3万元。本政策期限至2027年12月31日。
10.简化死亡提取住房公积金手续
缴存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其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父母、子女）申请销户提取的，不再要求提供继承公证书。办理时，可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任意一人申请，并依法履行与其他法定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分配所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责任。
缴存人家庭同时符合多项贷款额度支持政策的，以其中最高额度支持政策为准。上述政策调整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除政策2、6、7、9外，本通知中的其他政策有效期至2031年X月X日，如涉及国家和省里政策变动，从其规定并适时调整。本通知未涉及的其他住房公积金政策不变。



吉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6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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